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关于选拔第八批学生
赴台湾义守大学交流学习的通知
根据《贵州大学与义守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协议，我院即日起开始选派第八批赴台湾义守大学交换生进行一个学期（2013年2月至2013年6月）的交流学习。我院所选派交换生将在义守大学参加所修课程的考试，由该校提供考试成绩报告单，我院依据成绩单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学分认定。
1、项目名额。第八批交换生全校一共选派10名。目前，贵州大学第七批交换生已于2012年9月赴台湾义守大学学习。
2.修习课程。交换生根据《贵州大学国际交换生管理办法（试行）》（贵大发[2009]59号）和《贵州大学本科交换生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暂行规定》（校教发[2010]53号）文规定，在义守大学提供的网址上选择与本校同期开设课程相同或相近的课程，填报《[image: image1.png]




 HYPERLINK "http://210.40.3.75/ewebeditor/uploadfile/20120302164826874.doc" \t "_blank" 贵州大学赴境外高校交换生申请表.doc》，申请交换学习期间拟修课程，由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处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审批备案。学生到达义守大学后，在相关院系领导和老师的指导下选报和确认修读课程，并将修读课程信息发回学校，经相关学院审核后报教务处、国际交流合作处最终确认并备案。交换学生学习结束返校后，应及时根据《义守大学交换生学期成绩证明书》填报《[image: image2.png]




 HYPERLINK "http://210.40.3.75/ewebeditor/uploadfile/20120302164857667.doc" \t "_blank" 贵州大学交换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doc》，经相关学院审核报教务处认定后报国际交流合作处备案。
二、对方可接收专业
我院与台湾义守大学设置的相同或相近的专业。
三、选拔条件
1.本科交换生为我院在校三年级旅游管理、财务管理、物流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工程管理、自动化、冶金工程、材料物理、材料类等11个本科专业的学生。
2.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无不良习惯;
3．学习刻苦，较好掌握所学专业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习成绩良好，综合素质强；
4.身心健康，能圆满完成学习任务;
5.被推荐学生家庭能承担自理费用；
6.品行良好，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校纪校规，无拖欠我院正常交纳的学费及住宿费。
四、报名材料
1．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附上学生家长同意书及学院意见；
2．《贵州大学国际交换生学习申请表》；
3.《[image: image3.png]




 HYPERLINK "http://210.40.3.75/ewebeditor/uploadfile/20120927161939551.doc" \t "_blank" 贵州大学国际交流学习人员审查备案表.doc》；
4．学生个人简历、现学专业简述以及赴境外学习计划书（A4纸打印）；
5.加盖相关学院教务科公章的成绩单及加盖学生科公章的上学年综合测评表；
五、相关费用及要求
1.义守大学免收交换生的学费及住宿费；
2．我校派出交换生的赴台手续费、内地台湾间旅费、在台生活费、保险费等由学生本人自理；
3.交换生应承担的部分成本补偿费。
六、报名地点、选拔程序及时间安排
1．报名地点：贵州大学明德学院教务科
咨询老师：方  燕（贵州大学蔡家关校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科，电话：4735994）  
2．选拔程序：根据信息公布，如报名学生数达不到交换生名额数，由职业技术学院根据情况择优录取；如报名数超过，则需要进行必要的笔试与面试，最终确定名单后进行公示。
3．时间安排：请相关系部认真做好宣传工作，报名学生请于2012年10月19日前将相关材料报学院教务科。
4.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留学生管理科电话： 8292749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2012年10月8日
